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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人員體格檢查表發表暨領表注意事項說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人員體格檢查表發表暨領表注意事項說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人員體格檢查表發表暨領表注意事項說明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人員體格檢查表發表暨領表注意事項說明    
980731 修訂版 

 

有關本院新進員工報到體檢作業，謹請  人事室、新進/復職人員惠予協助配合以下事項： 

ㄧ、人員應檢類別請詳下頁體檢類別通知單，煩請  人事室依據新進/復職人員之科室歸屬及職稱發放/

通知適用類別(共計 8類)，俾便各院體檢診間作業。 

二、每位新進人員應領取之相關體檢表單共計 3頁，分述如下：(1).本注意事項說明 (2).體檢類別通知

單  (3).體格檢查紀錄表 

三、請新進人員詳讀類別通知單內之說明後，依相關規定接受檢查，依據檢查結果本院保有最後決定錄

用與否之權力。 

四、前述檢查新進人員除得攜帶本院所發檢查表單於任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指定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

檢查醫療機構 (網址：http://intra.cla.gov.tw/webcla/insman.nsf) 接受檢查外，亦得提具既有

之 1個月內上述指定醫療機構檢查報告(項目須與本院所發之檢查表內容相符合) 

五、所需檢查費用由員工於受檢當時全額自付，為鼓勵員工於本院接受檢查，針對於本院各院區(不含本

院附設於健康服務中心的院外門診部)接受檢查者，本院予以 50%費用補助，所補助金額將列個人所

得計算。(惟本院各他機關之經費補助專案人員不在本補助範圍內) 

六、前項費用本院補助方式為：到職後 3個月起至 6個月內，檢具原收據予院區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並由其於每月底進行乙次之資料彙整、造冊覈實補助申請事宜；非於本院受檢、到職未滿 3個月、

超過 6個月未提申請或提具本院舊有資料者(指受檢日在人事室通知日擬任/僱用日期前者)，不得請

領補助。補助項目以該職務所需檢查項目單價的 50%金額為上限，此上限並得視健保給付公告金額

隨時調整之。 

七、有關離職再入或留職停薪復職人員規定：（1）未逾 6 個月再入或復職者，得免重做體檢（2）逾 6

個月【含】以上~12 個月內再入或復職者，提供最近一次本院體【健】檢資料報告，且未超過勞安

法定檢查年限者，得免重做體檢，但須補做胸部 X 光【費用亦比照新進體檢補撥方式進行】、或自

提 1 個月內報告【費用不補還】（3）離職或留職停薪 1年【含】以上再入或復職者，須依新任/復

職分發單位屬性，重做新進體檢（4）前次離職前因未滿 3個月致無法申請體檢費用補發者，得續累

計至滿 3個月起至 6個月內，檢具申請補撥。 

※有關補助事宜，屆時請逕洽各所屬院區勞安人員，聯絡分機如下表： 

 

 

 

※有關本院規定各檢查類別項目現行健保給付一覽表檢附如下：【單位：新台幣】 

 

 

 

 

 

 

 

 

 

 

 

 

八、檢查項目中，愛滋及梅毒篩檢本院雖訂為建議項目，但基於醫療院所工作職場之屬性，本院強烈建強烈建強烈建強烈建

議同仁接受檢查議同仁接受檢查議同仁接受檢查議同仁接受檢查！(惟供膳、護理機構等作業者，梅毒為必檢項目，請同仁注意！) 

九、謝謝合作！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敬上~ 

院部 中興 仁愛 和平 忠孝 陽明 松德 婦幼 林森 昆明 中醫 

2204 3639 8127 2524 8066 6671 1322 2679 1552 1422 3801 

健保價金額 院方補助金額上限(健保價金額×50%) 

作業類別 不含愛滋 

梅毒篩檢 
含 

梅毒篩檢 
含 

愛滋篩檢 
不含愛滋 

梅毒篩檢 
含 

梅毒篩檢 
含 

愛滋篩檢 
一般作業者 1,355 678 

游離輻射作業者 3,005 1,503 

游離輻射、鉛作業者 3,405 1,703 

高溫、噪音作業者 2,720 1,360 

有機、特化作業者 1,555 778 

洗腎室作業者 1,605 

＋70 

803 

＋35 

供膳作業者 ----- 2,100 

＋240 

----- 1,050 

＋120 

護理機構作業者 ----- 1,675  -----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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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員工體格檢查應檢類別通知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員工體格檢查應檢類別通知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員工體格檢查應檢類別通知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新進員工體格檢查應檢類別通知單        9807031 修訂 

※說明： 

1. 本案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表單發放由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以下簡稱本院)人事室於通知擬擬擬擬    錄錄錄錄

////任用任用任用任用((((商調商調商調商調))))時一併給予新進/復職人員，請人員即刻辦理體檢手續，並於報到前繳交正本結果資料( 結果報告缺

項者，視同不合格報告)。 

2. 新進/復職員工於報到時，除得提具既有之 1 個月內檢查正本報告外(項目須與本院人事室所發之檢查表內容相

符合)，亦得攜帶本院所發檢查表單於報到日前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指定之辦理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療機構 

(網址：http://intra.cla.gov.tw/webcla/insman.nsf) 接受檢查並取得完整報告。且考量各醫療院所報告取得所需工作天

數不同，提醒新進人員接獲錄取通知後，即刻辦理體檢為宜，以免無法於本院規定期限繳交。 

3. 所需檢查費用由新進員工於受檢當時全額自付，惟為鼓勵員工於本院檢查，於本院(各體檢院區)檢查者，給予

50%費用之補助(補助申請開放期間為到職後 3 個月起~6 個月內，補助範圍僅限於應本次到職所需且實際檢查之

項目；另非於本院檢查、到職未滿 3 個月、超過 6 個月未提申請或提具本院舊有資料者，本院不予補助費用)。 

4. 請務必空腹八小時以上再採血，否則報告將不準確。 

5. 新進員工若自行提具相關 B 型肝炎結果證明，得由體檢醫師審視後決定是否須再做。 
6. 供膳作業人員之體檢 A 型肝炎採兩階段篩檢：IgG 項目若提具陽性報告經體檢醫師採認者，得免再做；IgG 項

目若為陰性反應者，則由體檢醫師複評新進員工自覺症狀及肝功能等，決定是否加做 IgM。 

7. 除供膳及護理機構作業類別之梅毒為必檢項目外，其餘類別人員愛愛愛愛滋病滋病滋病滋病、、、、梅毒篩檢得由員工自行選擇是否受檢梅毒篩檢得由員工自行選擇是否受檢梅毒篩檢得由員工自行選擇是否受檢梅毒篩檢得由員工自行選擇是否受檢：：：：  

※愛滋篩檢，本人 □同意 / 簽名：              □不同意 / 簽名： 

※梅毒篩檢，本人 □同意 / 簽名：              □不同意 / 簽名： 
備註：於本院各體檢院區檢查且同意此二項檢查者，由診間醫師以加開醫令方式處理（供膳及護理供膳及護理供膳及護理供膳及護理機構機構機構機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類別之梅毒已設於套餐中類別之梅毒已設於套餐中類別之梅毒已設於套餐中類別之梅毒已設於套餐中，，，，免再加開免再加開免再加開免再加開），所需費用亦半額補助。 

8. 新進人員基本資料、應檢類別及本院考量不予錄用之疾病說明等，詳下表；另針對報告結果，本院保有最後決

定錄用與否之權力。 
 

 姓名：   生  日：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院區 / 單位：   就職日：民國    年    月    日  職稱：  

 作  業  類  別 適用科室／單位 受     檢     項     目 
應檢類

別勾選 
考量限制錄用之疾病 

 一般作業者  

1. 各行政部(科/室)、護

理科等單位人員 

2. 醫療科非屬以下特殊

檢查類別之人員 

一般作業體檢項目 

(勞安法定項目及Ｂ肝篩檢)    ˇ̌̌̌    

洗腎室作業者 洗腎室工作人員 
一般作業體檢項目 

(勞安法定項目及Ｂ、C 肝篩檢) 
 

 有機特化作業者 
解剖病理科、實驗室、生

科病房技術人員 

有機特化作業體檢項目 

(參照苯之規定項目及Ｂ肝篩檢) 
 

 游離輻射作業者 

 會診(皮膚、眼科) 

核子醫學科、放射診斷

科、牙科之醫師、放射

師、技士 

  游離輻射作業體檢項目 

(勞安法定項目及Ｂ肝篩檢)  
 

 輻射、鉛作業者 

 會診(皮膚、眼科) 

放射腫瘤科之醫師、放

射師、技士 

 游離輻射作業體檢項目 

(勞安法定項目及Ｂ肝篩檢)  
 

開放性肺結核 

 供膳作業者 

 會診(皮膚、眼科) 
營養部所屬所有人員 

  供膳作業體檢項目 

(GHP 法定項目及Ｂ肝篩檢) 
 

傷寒、痢疾、開

放性肺結核 

 高溫噪音作業者 

 會診 (耳鼻喉、

泌尿科、胸腔內

科) 

從事鍋爐房、熱水槽房、

冰水主機房作業人員 

  高溫噪音作業體檢項目 

(勞安法定項目及Ｂ肝篩檢) 
 開放性肺結核 

 護理機構作業者 
護理之家、產後護理及居

家護理所工作人員 

一般作業體檢項目(勞安法定項目

及梅毒、Ｂ肝篩檢、糞便檢查) 
 

傷寒、痢疾、開

放性肺結核 

法定傳染病之第

一、二、三類及指

定傳染病急性發

作人員須經醫師

診治且判定無傳

染力之虞後方得

到職 

 

院區初評結果院區初評結果院區初評結果院區初評結果：：：：□合格錄用  □不合格須複評   /    家醫科醫師核章：              

院區會審複評結果院區會審複評結果院區會審複評結果院區會審複評結果：：：：□合格錄用  □合格但暫緩錄用  □不合格不予錄用 / 用人單位主管核章：             
備註：此處之『合格』係指『結果正常』或『結果異常，但可適宜於所應徵作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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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院區院區院區院區））））一般作業員工體格檢查紀錄表一般作業員工體格檢查紀錄表一般作業員工體格檢查紀錄表一般作業員工體格檢查紀錄表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男   □女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作業科室:      科∕室(      病房) 開始從事本作業於   年   月   日 

既 往 病 歷 住院共    次、有無藥物過敏：□有  □無、其他：  

作 業 經 歷  

自  覺  症  狀 □1.無(良好) □2.有___________疾病 □3.其他︰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壓：      /      mmhg 脈搏：               次/分 

呼  吸  系  統  

血 液 循 環 系 統  

泌  尿  系  統  

消  化  系  統  

神  經  系  統  

各

系

統

之

物

理

檢

查 皮        膚  

聽 力 檢 查 

視 力 檢 查 左：       (矯正       ) ； 右：       (矯正       ) 

辨 色 力  

胸 部 ｘ 光 ( 大 片 )  

尿 糖  

尿 蛋 白  

尿 

液 

分 

析 尿 潛 血  

血 色 素                                    g/dl   

白 血 球 數                           10
3
/ul 

飯 前 血 糖       mg/dl(GLU AC) 

麩丙酮轉胺基酵素                  U/L(ALT or SGPT) 

血 清 肌 胺 酸 酐 mg/dl(Creatine) 

膽 固 醇 mg/dl(Cholesterol)  

三 酸 甘 油 酯 mg/dl(Tri-glyceride) 

應

檢

項

目

 
血

液

分

析 

B 型 肝 炎 篩 檢  1.HBsAg：                2.Anti-HBs：               3.Anti-HBc： 

建 議 項 目 愛滋病篩檢：              梅毒血清檢查： 

檢查結果：□1.正常    □2.異常，異常疾病項目： 

總 評 醫 師 
應處理及注意事項：□一般異常，建議   個月後門診追蹤  □特殊異常，請速至         

科門診追蹤□傳染病異常       □建議施打 B肝疫苗 
 

 

檢查報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醫療機構戳章： 

 


